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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县人民政府通告
云县政通〔2023〕55 号

征地补偿安置通告

为确保石门坎光伏发电项目土地征收工作的顺利实施，根据

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结果，结合土地现状调查情况，云县人民政府

组织拟定了《石门坎光伏发电项目征地补偿安置方案》，现通告

如下：

一、征收土地范围及现状

石门坎光伏发电项目拟征收云县漫湾镇白莺山村民委员会

白莺山村民小组、朝阳山村民小组，核桃林村民委员会大村村民

小组、杜家村民小组，酒房村民委员会木厂村民小组，水井村民

委员会旧地基村民小组；茂兰镇转水河村民委员会转水河村民小

组、多依树村民小组、下老董山村民小组，牛厩箐村民委员会大

字皮村民小组、田心村民小组、小字皮村民小组，丙令村民委员

会平掌村民小组。土地总面积 0.0980 公顷，农用地 0.0980 公顷

（耕地 0.0278 公顷、种植园用地 0.0035 公顷、草地 0.0525 公顷、

其他农用地 0.0142 公顷），不涉及占用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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详见《石门坎光伏发电项目拟征收土地现状调查报告》。

二、征收目的

本次拟征收土地用于石门坎光伏发电项目，为公共利益的需

要，符合法律和相关规定的可以征收情形。

三、征地补偿安置费情况

按照新修改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规定，区片综

合地价是征收农用地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标准，该项目

征地补偿标准按照《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公布实施全省征收农

用地区片综合地价的通知》（云自然资〔2020〕173 号）公布的

云南省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执行（详见《石门坎光伏发电项

目征地补偿安置方案》）。

该项目拟征收土地权属、地类、面积详见《石门坎光伏发电

项目拟征收土地现状调查报告》。

四、农村村民住宅和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

该项目不涉及征收农村村民住宅，涉及征收其他地上附着物

和青苗补偿。

该项目拟征收土地涉及的其他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标准

按照《石门坎光伏发电项目征地补偿安置方案》执行。

该项目拟征收其他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等的权属、种类、数量

等信息详见《石门坎光伏发电项目拟征收土地现状调查报告》。

五、安置途径



— 3 —

具体安置方式及社会保障措施详见《石门坎光伏发电项目征

地补偿安置方案》。

六、补偿登记办理时间及地点

通告时间为三十日，通告期满后，拟征收土地的所有权人、

使用权人应当于 2023 年 10 月 17 日—2023 年 11 月 17 日，到涉

及的漫湾镇、茂兰镇人民政府办理补偿登记。

七、有关事项

（一）通告发布之后，涉及被征地的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应组

织召开村民代表会议或被征地村民大会，讨论拟征收土地事宜，

充分听取村民意见。

（二）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相关规定，多数

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认为《石门坎光伏发电项目征地

补偿安置方案》不符合法律、法规规定，要求听证的，应当在土

地征收补偿安置方案通告期满 5 个工作日内，向县人民政府提出

书面听证申请，县人民政府按相关法律规定组织召开听证会；逾

期未提出的，视为放弃听证。对土地征收补偿安置方案无异议的，

应在通告期满 5 个工作日内向县人民政府提交《石门坎光伏发电

项目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无需听证回执书》。

特此通告。

附件：1．石门坎光伏发电项目征地补偿安置方案

2．石门坎光伏发电项目拟征收土地现状调查报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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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．听证申请书

4．石门坎光伏发电项目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无需听证

回执书

联系人： 梅浩然

地址：云县自然资源局

2023 年 10 月 17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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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石门坎光伏发电项目征地补偿安置方案

云县人民政府依据石门坎光伏发电项目拟征收土地社会稳

定风险评估结果，结合土地现状调查情况，组织县自然资源局、

县财政局、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县农业农村局、县林业和

草原局、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等相关部门制定了本方案，具体内

容如下：

一、征收范围

石门坎光伏发电项目拟征收土地位于云县漫湾镇白莺山村

民委员会白莺山村民小组、朝阳山村民小组；核桃林村民委员会

大村村民小组、杜家村民小组；酒房村民委员会木厂村民小组；

水井村民委员会旧地基村民小组；茂兰镇转水河村民委员会转水

河村民小组、多依树村民小组、下老董山村民小组，牛厩箐村民

委员会大字皮村民小组、田心村民小组、小字皮村民小组，丙令

村民委员会平掌村民小组的集体土地，共涉及 2 个乡镇，7 个村

民委员会，13 个村民小组。

二、土地现状

石门坎光伏发电项目拟征收土地的权属为云县漫湾镇白莺

山村民委员会白莺山村民小组、朝阳山村民小组，核桃林村民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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员会大村村民小组、杜家村民小组，酒房村民委员会木厂村民小

组，水井村民委员会旧地基村民小组；茂兰镇转水河村民委员会

转水河村民小组、多依树村民小组、下老董山村民小组，牛厩箐

村民委员会大字皮村民小组、田心村民小组、小字皮村民小组，

丙令村民委员会平掌村民小组。申请总用地面积 0.0980 公顷，

（耕地 0.0278 公顷、种植园用地 0.0035 公顷、草地 0.0525 公顷、

其他农用地 0.0142 公顷），不涉及占用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。

按权属和地类分：农民集体所有土地 0.0980 公顷，其中：农用

地 0.0980 公顷（耕地 0.0278 公顷、种植园用地 0.0035 公顷、草

地 0.0525 公顷、其他农用地 0.0142 公顷），不涉及占用建设用

地和未利用地，地类和面积准确。

该项目用地不涉及农村村民住宅，拟征收土地的权属、地类、

面积以及其他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权属、种类、数量等信息详见

《石门坎光伏发电项目拟征收土地现状调查报告》。

三、征收目的

本次拟征收土地用于石门坎光伏发电项目，符合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第四十五条第二款规定：由政府组织实施的

能源类等基础设施建设需要用地，为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征收土

地情形。

四、征地补偿标准

石门坎光伏发电项目拟征收土地征地补偿标准按照《云南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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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然资源厅关于公布实施全省征收农用地片区综合地价的通知》

（云自然资〔2020〕 173 号）的规定执行。

该项目拟征收土地共涉及云县 2 个征地片区综合地价，其中

拟征收土地涉及云县漫湾镇白莺山村民委员会；茂兰镇牛厩箐村

民委员会、 丙令村民委员会属于 III 区片，区片标准为 30000 元/

亩，旱地征收标准为 30000 元/亩，草地征收标准为 18000 元/亩，

其他农用地征收标准为 30000 元/亩。拟征收土地涉及云县漫湾

镇核桃林村民委员会、酒房村民委员会、水井村民委员会；茂兰

镇转水河村民委员会属于 IV 区片，区片标准为 26000 元/亩，旱

地征收标准为 26000 元/亩，种植园用地征收标准为 26000 元/亩，

草地征收标准为 15600 元/亩，其他农用地征收标准为 26000 元/

亩。

五、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

石门坎光伏发电项目不涉及征收农村村民住宅。涉及青苗、

其他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参照《临沧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公布

实施临沧市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标准的通知》（临政办发

〔2022〕 82 号）文件执行。该项目涉及青苗（玉米） 1310 元/亩，

涉及地上附着物茶 10000 元/亩（4-10 年）。

六、安置方式

拟征收土地需安置农业人口 11户 44人（其中劳动力 38人），

拟采取货币方式安置，从实际出发，坚持保障水平与经济社会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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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水平相适应；坚持政府主导和被征地农民自愿相结合，提高被

征地农民自我保护意识，将符合条件的被征地农民纳入国家养老

保险制度框架体系；坚持个人缴费、集体补助、政府补贴相结合

的资金筹措机制，被征地农民按规定缴费后，享受相应的基本养

老生活费待遇；引导被征地农民自主创业和外出务工等途径，保

障被征地农民原有生活水平不降低

七、社会保障

根据《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改革完善被征地农民基本

养老保障的指导意见》(云政办发〔2019〕1 号)和《临沧市改革

完善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障工作实施方案〉的通知》(临人社

联发〔2019〕60 号)等相关规定，石门坎光伏发电项目采取以下

社保措施：一是按照《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公布实施全省征收

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的通知》(云自然资〔2020〕173 号)规定的

征地补偿标准进行补偿；二是按照云县三类区及以上每亩征收 2

万元标准征收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障专项资金，专项用于被征

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障；三是将符合参保条件被征地农民纳入城乡

居民养老保险或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参保。

2023 年 10 月 1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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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听证申请书

云县人民政府：

《征地补偿安置通告》(云县政通〔2023〕 号)于 2023 年 月

日在 乡 (镇) 村民委员会 村民小组内进行

通告，经 村委会 村民小组召开村民代表会议 (或被

征地村民大会 ),多数村民 (或被征地村民 )对《石门坎光伏发电项目

征地补偿安置方案》存在异议，特申请听证。

一、申请听证事项

（一）

（二）

（三）

二、申请听证的依据及理由

（一）

（二）

（三）

申请人：

地 址：

联系方式：

申请时间： 年 月 日



— 37 —

附件 4

石门坎光伏发电项目征地补偿

安置方案无需听证回执书

云县人民政府：

《征地补偿安置通告》(云县政通〔2023〕 号 )收悉。本

次征收涉及 乡(镇) 村民委员会 村民小组集体土

地总面积 公顷(其中农用地 公顷、耕地 公顷、未利

用地 公顷、建设用地 公顷 )。经 村民委员会

(社区 ) 村民小组召开村民代表会议 (或被征地村民大会 ),

多数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对《石门坎光伏发电项

目征地补偿安置方案》各项内容无意见，无需进行听证。

村民委员会、社区 (签章 )

村民小组代表 (签章 )

2023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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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签字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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